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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师校〔2025〕20号
曲靖师范学院关于印发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实施办法》经2025年5月13日校长办公会审议，5月14日学校党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曲靖师范学院
                       2025年5月20日
曲靖师范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实施办法
（经2025年5月13日校长办公会，
2025年5月14日校党委会研究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的通知》（教体艺（2014）3号）《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通知》（教体艺[2014]4号）《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好高等学校党委书记颁发大学生体质健康优良证书制度的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贯穿在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标准》）作为对学生全面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加强领导、齐抓共管、认真落实。
第三条 组织机构与职责
（一）领导小组
成立由党委书记牵头，体育学院、教务处、学生处、信息中心、校医院等部门负责人及各二级学院党委书记组成的体质测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体质测试工作的总体规划、协调与监督。
（二）职责分工
1.体育学院负责测试工作的组织实施，包括测试人员的培训、测试器材的准备、测试数据的统计、管理及上报工作。
2.教务处负责学生学籍信息管理。 

3.学生处（学生工作部、武装部）负责组织各学院辅导员加强本实施办法的宣传工作，并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各项评奖、评优工作。
4.信息中心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标准》测试之前负责开放体质测试信息读写端口，便于信息读取和体测数据上传查询。
5.校医院负责大学生体质测试免测的医学证明的复核工作；测试期间，负责测试现场的突发医疗事件处置工作。 

6.各学院负责做好测试宣传动员、组织学生按时参加测试及本学院学生测试期间的学生管理等工作。
第四条 体测对象
我校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本科生及专升本学生。以下人员不参与体质测试（当年成绩标注“免测”）：留学生（对外合作交流处（国际学院）提供学生名单）、留级学生（仅限留级当年）、学生本科阶段在国外学习阶段学生（学生所在学院提供学生名单）。
第五条 测试办法
（一）《标准》的内容和分值
1.《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2.《标准》的学年总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之和，满分为100分。
3.《标准》的各项分值为：身体形态满分为15分，根据身高与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身体机能满分为15分，根据肺活量计算。身体素质满分为70分，包括5项：50米跑（20分）、坐位体前屈（10分）、立定跳远（10分）、引体向上（男，10分）/1分钟仰卧起坐（女，10分）、1000米跑（男，20分）/800米跑（女，20分）。
（二）等级评定办法
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90.0分及以上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三）测试时间
每年集中测试时间段为上半年4月—6月、下半年10月—12月，补测时间在集中测试结束后的两周内进行。
（四）测试方法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中的有关要求进行。参加测试的学生按考试要求携带本人的学生证和身份证，按测试人员的要求和安排有序进行各项指标的测试。
（五）免测及缓测申请及办理
免测：申请免测人员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在测试规定时间内附三甲资质医院证明，经学校校医院检查复核，学生所在的学院审批后体育学院核准，经公示无异议后可暂缓或免予执行《标准》，毕业时《标准》成绩需注明免测，存入学生档案。
缓测：学生因受伤、急性疾病发病期或短暂外出不能正常参加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时，可申请缓测。缓测学生只需填写《暂缓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经学生所在的学院审批后，体育学院核准同意即可办理缓测。缓测学生需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补测。
（六）成绩认定
1.学生须完成每学年所有测试项目的成绩测试，测试成绩为当年所有项目成绩总和；不得有缺项漏项；若有缺项，当年体质测试成绩认定不合格，同时备注“体测缺项”。
2.当年集中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在补测时间内准予补测，补测过后成绩仍不及格，则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
3.学生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划分标准：本科生以4年测试的平均分进行成绩认定，专升本学生以2年测试的平均分进行成绩认定。等级划分标准：90.0分及以上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4.根据《标准》，四年平均成绩达到50分及以上方能取得毕业资格。学生测试成绩未达到50分者，毕业时按结业处理。参加补测后体质健康测试总成绩仍达不到学校规定标准者，可申请毕业当年10月申请二次补测，测试成绩作为总成绩计算，如两次测试仍然未达到50分者不予毕业。
第六条 体测结果应用
（一）学生体测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本科生先进个人等评优评先工作。
（二）免测学生参与先进个人及助学金评选等，不受体质测试成绩限定。
（三）体质健康优良证书：参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标准，根据本科生连续4年、专升本学生连续2年体测成绩确定优秀、良好等级的毕业生，经公示无误后报学校党委会议审定。获得优秀等级的毕业生代表，由学校党委书记在毕业典礼或体育文化节等参与人数众多的公开场合统一颁发；获得良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由各学院（系）负责组织颁发。
（四）各学院的学生体质测试测试率、体质健康优秀率、良好率指标纳入对二级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年度职责考核指标的评定依据。
第七条 处分
大学生体质测试是考试。学生在体质测试发生的违纪行为由体育学院报教务处参照《曲靖师范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当年体测成绩按0分计。
第八条 凡相关内容与本办法不一致者，以本办法为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体育学院负责解释。

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5年5月20日印制
曲靖师范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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